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四川美丰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３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新宏远创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英属维京群岛托托拉罗德镇威克汗克路

１

号

通讯地址：香港干诺道中

１６８－２００

号招商局大厦

３３

楼

３３２８

室

联系电话：（

８５２

）

８１００ ８１２５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

○○

九年十一月六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

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以
下简称

《

管理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以下简称
《

准则
１５

号
》）

及相关法律
、

法规编写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三
、

依据
《

证券法
》、《

管理办法
》、《

准则
１５

号
》

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四川美丰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四川
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

四
、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
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

第一节 释 义

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
，

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新宏远创
：

新宏远创投资有限公司
四川美丰

：

指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

指本
《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元
：

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

基本情况
１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

新宏远创投资有限公司
（

英文名
：

ＮｅｗＨｏｒｉｚｏｎＡｓｐｉｒｉ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ｔｄ

）

２

、

注册地址
：

英属维京群岛托托拉罗德镇威克汗克路
１

号
（

英文名
：

ＲｏｍａｓｃｏＰｌａｃｅ

，

ＷｉｃｋｈａｍｓＣａｙ１

，

Ｐ．Ｏ．Ｂｏｘ３１４０

，

Ｒｏａｄ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ａ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ＶｉｒｇｉｎＩｓｌａｎｄｓ

）

３

、

法定代表人
：

于剑鸣
４

、

股东情况
：

公司名称 出资比例
Ｔｅｍａｓｅｋ Ｈｏｌｄｉｎｇ

（

新家坡淡马锡控股
（

私人
）

有限公司
）

５０％

Ｓｏｆｔｂａｎｋ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Ｉｎｃ

（

日本
ＳＢＩ

金融控股公司
）

５０％

５

、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注册号码
：

英属维京群岛公司注册机关颁发注册号码
：

６７１５２８

６

、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７

、

主要经营范围
：

实业投资
８

、

经营期限
：

长期
９

、

税务登记证号
：

无
１０

、

通讯地址
：

香港干诺道中
１６８－２００

号招商局大厦
３３

楼
３３２８

室
１１

、

联系电话
：（

８５２

）

８１００ ８１２５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或地区的居留权 是否在四川

美丰任职
于剑鸣 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美国 否
宫崎诚 董事 日本 否 否
张杰 总监 中国 否 是

河田华惠 总监 日本 美国 否
三、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５％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
、

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有可能继续减少在四川美丰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四川美丰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后

，

新宏远创持有
２４

，

５６６

，

５７０

股四川美丰股份
。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２

日
，

四川美丰实施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后

，

新宏远创持有
３９

，

３０６

，

５１２

股四川美丰股份
，

占四川美丰总股本的
７．８６％

。

二
、

权益变动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
，

新宏远创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系统累计出售四川美丰股份
１４

，

３５７

，

３７１

股
，

占其总股本的
２．８７％

。

目前
，

新宏远创仍持有四川美丰股份
２４

，

９４９

，

１４１

股
，

占总股本的
５．００％

。

第五节 前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签署本报告书前
６

个月内
，

新宏远创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系统出售四川美丰
９

，

４１８

，

８５１

股
，

情况如下
：

时间 股份数量
（

股
）

价格
（

元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６

日
２

，

４５７

，

６００ ８．２５２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８

日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５２８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９

日
５１２

，

０００ ８．４８２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３２６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
４７０

，

０００ １１．０２３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７

日
１２６

，

７００ １１．０２０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５７９

，

４５１ ９．９１５３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５７３

，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１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４

日
４００

，

０００ ９．１１５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９．３７８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０６５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

声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宏远创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

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新宏远创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剑鸣

二○○九年十一月六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四川省遂宁市
射洪县太和镇
新阳街

８７

号
股票简称 四川美丰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３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新宏远创投资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英属维京群岛托托拉
罗德镇威克汗克路

１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３９

，

３０６

，

５１２

股
持股比例

：

７．８６％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
：

２４

，

９４９

，

１４１

股
变动比例

：

２．８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19

2009

年
1 1

月
6

日星期五

金鹰成份股优选证券投资基金

关于调整 2009 年 11 月 3 日估值结果的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

旗下金鹰成份股优选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210001

，

以下简称本基金
）

因持有的股票葛洲
坝

A

股
（

股票代码
：

600068

）

停牌
，

实施配股方案
，

在
2009

年
11

月
3

日的估值中关于该股配股权益的估值方法存在争议
，

经本基金管理人与本基金
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

，

对当日该股配股权益的估值方法进行调整
，

将原来按照交易所配股权益下发日估值调整为按照配股除权
日估值

，

当天的基金份额净值由
0.7662

元调整为
0.7606

元
，

该项调整对本基金当日份额净值的影响为
0.73%

。

本基金管理人同时对当日的申购申请
、

赎回申请进行了相应调整
，

当日的申购申请和赎回申请不受本次估值调整的影响
。

本次估值方法调整对基金资产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影响
。

上述事项已向中国证监会报备
。

本基金管理人对于本次估值调整给投资者带来的影响深表歉意
。

投资者可拨打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020-83936180)

了解有关情况
。

特此公告
。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年 11 月 6 日

针对近期有不法机构

假冒金鹰基金名义进行非法证券活动的声明

近期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本公司
"

）

发现有不法机构冒用本公司深圳分公司名义
，

制造和传播虚假证券信息并借机开展其他非法证
券活动

，

严重损害投资者权益
、

本公司的声誉及金融市场秩序
。

针对该等活动
，

本公司特发布如下声明
：

1

、

本公司未设立深圳分公司
。

2

、

本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电话是
020-83936180

，

公司网址是
www.gefund.com.cn

，

其他假冒本公司电话或网址的行为均属非法
，

请投资者直接致电
以上客服电话或直接登陆该网站

，

防止上当受骗
。

3

、

本公司及旗下基金的所有信息均以我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公司唯一网站
www.gefund.com.

cn

）

上的公告为准
，

敬请投资者留意和仔细辨别
。

本公司对其他渠道发布的虚假信息不承担责任
。

4

、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
，

应通过相关招募说明书
、

发售公告或临时公告明示的基金销售机构办理
。

5

、

本公司从未面向公众开展代理个股买卖和股票投资咨询活动
，

也从未与任何机构或个人合作开展上述活动
。

6

、

凡假冒本公司名义
，

制造或传播虚假信息
、

从事非法证券活动的机构或个人
，

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本公司保留对任何冒用公司及旗下证
券投资基金名义制造和传播虚假基金销售信息

、

开展非法证券活动的任何机构或人员采取法律行动
、

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

并欢迎广大投资者举
报

。

敬请投资者注意辨别真伪
，

提高对非法证券活动的警惕及识别判断能力
，

不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

切实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

投资者
若有任何疑问

，

敬请致电本公司客服中心电话
：

020-83936180

。

特此声明
。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年 11 月 6 日

证券代码
：

000691 � � � � � � � � �

证券简称
：

*S T

联油 公告编号
：

2009- 082

海南联合油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职工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杨冰女士
，

已于
2009

年
6

月
1

日与本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离职
，

无法保证行使职工监事的职责
。

为保
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

，

根据
《

公司章程
》

第
82

条
、

第
143

条
：

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不低于三分之一的规定
，

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5

日召开全
体职工会议

，

一致选举兰秀金女士
（

简历附后
）

为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

任期自
2009

年
11

月
5

日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
。

特此公告
海南联合油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五日

附
：

兰秀金简历
兰秀金

，

女
，

1979

年
3

月出生
，

大专学历
，

会计师职称
。

主要工作经历
：

2000

年
7

月至
2007

年
12

月
，

在海南椰岛股份有限公司宝岛白酒分厂担任主管会计
。

2009

年
3

月至今
，

在海南联合油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工作
。

兰秀金女士与本公司
、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证券代码
：

002285� � �

证券简称
：

世联地产 公告编号
：

2009007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承担责任

。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09]740

号
《

关于核
准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的核准
，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

首次向社会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200

万股
，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9.68

元
。

根据公司
200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公司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并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

原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

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号
：

440301501120135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2800

万元
，

公司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

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

上市
），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咨询
、

房地产代理
、

房地产经纪
、

物业管理
。

特此公告
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五日

股票代码
：

0021 4 3� � � � � � �

股票简称
：

高金食品 编号
：

2009- 04 1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11

月
5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出席会
议的股东共

5

人
，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1961.0004

万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74.52%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规定
。

本次会
议由金翔宇董事长主持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出席会议
。

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
决

，

通过了如下议案
：

会议以
11961.0004

万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
议案

》。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三届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具体内容见
2009

年
10

月
20

日的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

金杜律师事务所刘荣
、

刘红霞律师担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提案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
效

。

特此公告
！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十一月六日

泰达荷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增加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泰达荷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宁波银行
"

）

签
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

，

自
2009

年
11

月
9

日起
，

宁波银行在其全国的所有营业网点对投资者开始代理销售泰
达荷银红利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代码
：

162212

）。

投资者可以在宁波银行的以下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
、

认
/

申购
、

赎回等业务
：

宁波地区的
22

个营业部
、

一级支行
77

个理财网点
、

上海分行及其直属分行的
4

个理财网点
、

杭州分行及其直属分行的
2

个理财网点
、

南京分行及其直属分行的
1

个理财网点
、

深圳分行及其直属分行的
1

个理财网点
，

苏州分行及其直属分行的
1

个理财网点
。

投资者可以拨打宁波银行咨询电话
：

96528

（

上海地区
962528

），

或登录宁波银行网站
www.nbcb.com.cn

查
询

。

投资者欲了解以上基金的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

也可
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98-8888

（

免长话费
）

或
010-66555662

，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aateda.com

查
询

。

特此公告
！

泰达荷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11 月 6 日

证券代码
：

00221 7 � � � � � � � �

证券简称
：

联合化工 公告编号
：

2009－045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由于工作人员失误
，

对
2009

年
10

月
29

日公开披露的
《

2009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全文
》

和
《

2009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

之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

中出现的失误进行更正如下
：

原文如下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29,230

由于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输入有误
，

现更正为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28,621

更正后的
《

2009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全文
》

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本公司就上述工作失误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深深的歉意
，

敬请广大投资者予以充分谅解
。

特此公告
。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六日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第七次分红公告

银河银联系列证券投资基金包括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和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合同于
2003

年
8

月
4

日生效
。

银河收
益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分别于
2004

年
4

月
28

日
，

2005

年
10

月
13

日
，

2006

年
5

月
11

日
, 2006

年
8

月
23

日
，

2007

年
3

月
27

日
，

2008

年
10

月
9

日实施分红
，

每
10

份基金份额已派发红利共计
3.80

元
。

为及时回报投资者
，

根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有关规定及
《

银河银联系列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有关约定
，

经银河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确认
，

截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
，

本基金可供分配
利润为

152,449,258.67

元
。

本公司决定以截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的可供分配利润为准
，

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实施分红
。

现将分红方案
公告如下

：

一
、

收益分配方案
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
。

二
、

收益分配时间
1

、

权益登记日
、

除息日
：

2009

年
11

月
10

日
；

2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2009

年
11

月
11

日
；

3

、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
，

其现金红利将按
2009

年
11

月
11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实施转换
。

三
、

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

四
、

收益发放办法
1

、

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09

年
11

月
11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

2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2009

年
11

月
12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

2009

年
11

月
13

日日起
可以查询

、

赎回
。

五
、

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
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2

、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3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六
、

注意事项
1

、

权益登记日以后
（

含权益登记日
）

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
，

而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
。

2

、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基金销售网点选择或更改分红方式
，

最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
之前的最后一次修改为准

，

在权益登记日及权益登记日之后的修改对此次分红无效
。

对于未在权益登记日之前选择具体分红方式
的投资者

，

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

3

、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
，

若希望更改分红方式的
，

请于
2009

年
11

月
10

日
（

不含
10

日
）

前到基金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七
、

咨询办法
1

、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

www.galaxyasset.com

2

、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

400-820-0860

3

、

基金销售机构
：

直销机构
：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021-38568981

、

021-38568507

机构服务专线
021-38568519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010-68068788-6612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020-3760220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
0451-53902200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025-84671297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0755-82707511

代销机构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9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8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3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9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11185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8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01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666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888108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21－962505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11

、

95565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5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20-961303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3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03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881551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6666888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97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22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788

、

10108998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888555

、

0755-25125666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999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888128

江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791-6781119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931-4890619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096518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888588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95538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777

、

95578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0562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6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4006662288

华宝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4008209898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010-66045678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8899

八
、

其它告知事项
因分红导致的基金净值变化

，

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

也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

特此公告
。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九年十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

000638� � � � � � � �

证券简称
：

万方地产 公告编号
：

2009- 043

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潜在股东所作承诺履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

公司应在恢复上市后
、

定向增发获批前每月披露控股股东及潜在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
、

申
请恢复上市等过程中所作承诺的履行情况

，

现根据上述要求
，

对截止目前有关承诺的履行情况披露如下
：

一
、

控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万方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万方源
"

）

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了如下承诺
：

"

公司
2008

年
、

2009

年
、

2010

年每年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显示的全面摊
薄后的每股收益均不低于

0.20

元
。

"

否则
，

"

万方源将向流通股股东追加对价一次
，

追加对价股份总数为
6,630,000

股
，

按现
有流通股数量为基准

，

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获付
0.75

股
。

"

"

万方源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自恢复上市之日起三年
（

36

个月
）

内
，

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

如果出现需要追加对价的情况
，

万
方源持有的公司股份自恢复上市之日起四年

（

48

个月
）

内
，

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

"

承诺履行情况
：

公司
2008

年度经审计的全面摊薄后的每股收益为
0.47

元
，

未有触及向流通股东追加对价的情况发生
；

截至本次公告
日

，

万方源所持公司全部售流通股仍处于限售期
，

万方源切实履行了限售规定
，

未出现违规抛售情况
。

二
、

控股股东为确保公司持续经营
、

持续盈利能力及避免同业竞争相关事项所作的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为确保公司的持续经营及持续盈利能力

、

避免同业竞争
，

公司控股股东作出如下承诺
：

"1

、

在恢复上市后
6

个月内向上市公司提出首次定向增发议案
，

通过定向增发方式把房地产开发方面的所有相关经营性
资产注入上市公司

，

以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及持续盈利能力
，

在注入前
，

将委托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所有房地产开发方面
相关经营性资产

，

并按市场公允价格支付相关管理费
；

对不具备注入上市公司条件但构成同业竞争的资产或股权
，

将在公司
恢复上市后一年内转让给其他无关第三方

。

2

、

在上市公司开展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地域
，

万方源及其关联企业将不再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似的房地产开发业务
。

3

、

对于万方源正在从事的
"

北京顺义区平各庄旧村改造土地一级开发一期项目
"

，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万方源与顺义区
政府签订的

《

顺义区平各庄旧村改造土地一级开发一期项目委托协议
》，

该项目无法转让和委托上市公司管理
，

为避免同业
竞争

，

在该项目完成后
，

万方源承诺将不再从事土地一级开发业务
。

4

、

如前述首次定向增发事宜未获中国证监会批准
，

万方源将把拟认购定向增发股份的资产及股权经评估作价后全部出
售给上市公司

，

并暂不要求上市公司支付相应款项
，

待上市公司获得开发收益并具备支付能力时
，

再行支付
。

"

上述承诺履行情况
：

经重庆百年同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重庆百创
"

）

第五届第六次股东会决议同意
，

将重庆百创委托给公司管
理

，

并授权万方源为股东代表签署协议
。

万方源已于
2009

年
8

月
6

日与公司签订了
《

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
》，

约定自
2009

年
8

月
10

日起至重庆百创通过定向增发的方式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为止的期间
，

由公司行使对重庆百创的全部管理
、

经营
、

决策等事宜
。

万方源按每年
104

万元的标准向公司支付委托管理费
，

管理期不满一年的
，

按一年支付委托管理费
。

截至本次公告日
，

万方源及其关联企业未从事除已公告项目以外的房地产开发业务
，

也未从事除
"

北京顺义区平各庄旧
村改造土地一级开发一期项目

"

以外的一级开发业务
。

万方源承诺在恢复上市后
6

个月内向上市公司提出首次定向增发议案
，

目前处于准备阶段
。

三
、

控股股东为规范与公司的关联交易所作出的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万方源在收购公司股权时

，

对与公司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作出了如下承诺
：

"

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与上市公司及下属企业之间尽可能避免发生关联交易
，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
联交易

，

本公司承诺将遵循市场公正
、

公平
、

公开的原则
，

并依法签定协议
，

履行合法程序
，

保证交易价格的透明
、

公开
、

公允
，

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相关报批程序
，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

截至本次公告日
，

万方源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

未有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发生
。

四
、

控股股东无偿代公司承担为原大股东违规担保的形成的担保责任所作出的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

根据万方源与公司于
2008

年
8

月
1

日签订的
《

关于解决中国辽宁国际合作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原大股东违规担保的协
议

》

约定
，

鉴于公司为原大股东辽宁国际集团的下属公司公司北方公司贷款提供担保尚有
67.5

万元担保责任未解除
，

万方源
将无偿承担该担保责任的偿付义务

。

上述协议的签订经过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
，

并及时做了公告
。

截至本次公告日
，

未有相关债权人向公司追索上述担保责任
，

此承诺处于履行过程中
。

五
、

为支持公司长期稳定发展
，

公司潜在股东及战略合作者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

以下简称
"

长城公司
"

）

所作出的承诺
及承诺履行情况

。

为支持公司长期稳定发展
，

公司潜在股东长城公司承诺在公司恢复上市后的首次定向增发时及首次定向增发完成后的
三年内

，

组织合计不低于
2000

亩权属清晰的建设用地
（

其中商业或住宅用途的建设用地合计不低于
1000

亩
），

以认股对价或
转让

、

出资等其他有偿方式提供给公司选用
。

同时
，

长城公司承诺在公司首次定向增发时
，

将以大约
484

亩土地使用权参与
认购公司首次定向增发的股份

，

包括但不限于
：

①

长城公司所持辽宁成源置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该公司拥有沈阳苏家屯
区约

244

亩商业开发用地
；

②

长城公司拥有的在辽宁省阜蒙县的
240

亩商业开发用地
。

鉴于万方源承诺在恢复上市后
6

个月内向上市公司提出首次定向增发议案
，

此承诺处于履行过程中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风险
。

特此公告
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六日

证券简称
：

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
：

0021 91 � � � � � � � � �

公告编号
：

2009- 037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合作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
，

公司董事会对
2009

年
9

月
19

日发布的
《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美国英美烟
草公司洽谈合作的提示性公告

》

的内容与事实情况进行了深入自查
。

现将自查结果公告如下
：

由于公司在对外合作项目的接触洽谈过程中
，

相关工作人员误将对外合作方
Native American Tobacco & Trading LLC

当作美国英美烟草公司
，

致使公司于
2009

年
9

月
19

日对外发布的
《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美国英美烟草公
司洽谈合作的提示性公告

》

的内容与事实情况出现差异
。

Native American Tobacco & Trading LLC

是于
2008

年
10

月
10

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注册成立的公司
，

该公司的管理层
成员

Fredric M Panker

于
2009

年
10

月
27

日来公司进行了考察
。

目前
，

公司与
Native American Tobacco & Trading LLC

未
签署任何烟标销售协议

，

公司与
Native American Tobacco & Trading LLC

能否进行实质性的烟标业务合作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

。

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

对于此次在对外合作项目中出现的合作对方名称差错
，

公司董事会向广大投资者深表歉意
。

公司将认真吸取教训
，

加强
管理并根据有关管理制度对该事项的相关人员进行处理

，

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
。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股票将于
2009

年
11

月
6

日开市起复牌
。

特此公告
。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十一月五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下称
"

广发华福证券
"

）

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
，

自
2009

年
11

月
9

日起
，

广发华福证券各营业网点开始代理下列基金的申购及赎回等业务
：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

前端收费模式
及后端收费模式

）、

博时裕富证券投资基金
、

博时现金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

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

博时稳定价值债券投资基金
（

A

类前端收费模式
、

A

类后端收费模式及
B

类
）、

博时平衡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

博时价值增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

前端收费模式及后端收费模式
）、

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博时新兴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博时特许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前端收费模式及后端收费模式
）、

博时信用债券投资基金
（

A

类
、

B

类及
C

类
）

和博时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有关详情敬请咨询广发华福证券客户服务热线
：

96326

、

访问广发华福证券网址
：

www.gfhfzq.com.cn

，

或致电博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

95105568(

免长途话费
)

、

登录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bosera.com

了解有关情况
。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11 月 6 日

证券代码
：

300022� � �

证券简称
：

吉峰农机 编号
：

2009- 001

四川吉峰农机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

本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吉峰农机
，

股票代码
：

300022

）

近期交易价格波动较大
，

换手率较高
，

我公司拟就是否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影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的事项进行核实

，

为避免二级市场大幅波动
，

保护投资者利益
，

公司股票将于
2009

年
11

月
6

日开市起停牌
，

公司将在核实上述事项并公告后复牌
。

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网址
www.cninfo.com.cn

；

中证网
，

网址
www.

cs.com.cn

；

中国证券网
，

网址
www.cnstock.com

；

证券时报网
，

网址
www.secutimes.com

；

中国资本证券网
，

网址
www.ccstock.cn

）

和
《

证券时报
》

的公告
，

请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四川吉峰农机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

002235�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
：

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 040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
责任

。

1

、

本次会议无增加
、

变更
、

否决提案的情况
；

2

、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

一
、

会议通知情况
《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09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和
《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09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提示性公告

》

已经分别于
2009

年
10

月
20

日
、

2009

年
11

月
3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

二
、

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1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2009

年
11

月
5

日
14

：

00

2

、

网络投票时间
：

2009

年
11

月
4

日
--2009

年
11

月
5

日
。

其中
：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09

年
11

月
5

日上午
9

：

30

至
11

：

30

，

下午
13

：

00

至
15

：

00

；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09

年
11

月
4

日
15

：

00

至
2009

年
11

月
5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

二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锦园南路
99

号公司第一会议室
；

（

三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四
）

召开方式
：

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

含股东代理人
）

共
29

人
，

代表股份
10230713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8.2%

。

其中
：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

含股东代理人
）

共
6

人
，

代表股份
10207875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8.05%

。

(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

含股东代理人
）

共
23

人
，

代
表股份

22838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5%

。

2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四
、

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

审议
《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的议案
。

赞成
102283830

股
，

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72%

；

反对
20900

股
，

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04%

；

弃权
2400

股
，

占出席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0.0024%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
、

会议表决程序
、

表决
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合法有效
。

七
、

备查文件
1

、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

关于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六日


